河南中道电子信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赛博信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不能诚信履约，评标委员会向两家公司发出了标中质询。河南中道电子信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赛博赛博信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均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有效证明材料。

河南中道电子信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截止时间后提供的附件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

根据招标文件第23页中，投标报价评审标准第3条“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电子交易系统中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故评标委员会将河南中道电子信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赛博信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投标视为无效投标处理。
